	東海大學    學年度學生社團校內指導老師聘任申請表



	社團名稱


	
	社團屬性


	□系學會  □綜合性
□學術性  □服務性

□康樂性  □藝術性
□體能性

	指導老師
姓    名
	
	指導老師
單    位
	

	指導老師e-mail
（請填寫）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社團每週常態活動時間
	
	社團每週常態活動地點
	

	社長簽章
	
	指導老師
簽章
	

	課外組組長   簽核
	
	課外組
輔導老師
簽章
	


說明：
1、 學生社團每學年學期初均須向課外組提出校內社團指導老師申請，並待學校核准發聘後，敬送聘函予該社團老師（每位老師最多以同時擔任2個社團老師為原則），無故未繳交本表將列入考核社團是否存在之參考。
2、 社團老師（本校專任教、職員均可）屬義務職，每學年期初由社團向課外組提出申請並由學校發聘聘任。
3、 社團指導老師應出席『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以利相關輔導社團事務宣導互動及經驗分享交流。
4、 請要求社長提供每學期社團活動計劃書、幹部通訊名單、行事曆予老師備查。
5、 謝謝老師對學生社團的付出及關心！
東海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暨考核辦法

                                                                 104年04月16日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社團輔導功能，規範社團聘請校內外指導老師，以促進學生
社團積極運作與正常發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校內指導老師：本校學生社團應於每學年開學初或成立新社團時，提出社團校內指導老師聘
任之申請，其聘任資格為本校教職員中，富有社團相關知能者，惟以不超過指導2個社團為限。（檢附社團校內指導老師申請表）

第3條 校外指導老師：若社團有與社團性質相符之特殊專業需求，得聘請校外指導老師，校外指導
老師之資格為符合社團性質且具特殊專長或卓越之成就，並能提出合法書面證明或具體事蹟說明，且其每學期授課節數超過10週者(檢附社團校外指導老師申請表、社團授課大綱表等相關資料)。

第4條 社團指導老師聘期乙年(當年度8月1日起至次年度7月31日止)，由課外活動組      審
核通過，簽請學校頒發正式聘書。課外活動組並得報請學校表揚輔導社團活動成效優良之指導老師或授課老師。

第五條
社團校內指導老師職能如下：

        一、
指導學生社團發展、社務運作、活動規劃、專業研習、財產管理、改選交接等事項。

        二、
指導該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三、
出席社團指導老師研討會或相關活動。

        四、
列席該社團會議。

        五、
其他協助處理社團事務事項。

第六條
社團校外指導老師因授課需要，得由社團提出通行證申請，經課外活動組審核通過，簽請學
        務長同意後送交總務處依規定發放通行證。

第七條
社團校外指導老師應於每次授課結束後填寫授課紀錄表，由社團繳回課外組備查，以做為社
        團申請核發指導費補助之依據；課外活動組各輔導老師得不定時抽查社團社課情形，若有發
        現社團申請不實，除列入社團評鑑之平時成績考核外，並得暫停次學年社團校外指導老師之
        申請權利，社團並應於每學期繳交校外指導老師評估表，做為評估是否適任之依據。

第八條
社團指導老師於聘任期間若因故無法執行職責或經評估為不適任者，得由社團敘明理由，簽 

        請學務長另行聘之。社團指導老師經課外活動組評估為不適任者亦同。

第九條
獎勵措施

        一、
擔任本校社團校內指導老師之教職員，每學年依下列評選標準給予獎勵。

        二、
評選標準

        1、
所指導之社團年度評鑑成績。(50%)

        2、
輔導並參與所指導社團每學期至少一場活動。 (10%)

        3、
所指導社團校外競賽得獎者或特殊優良事蹟者(10%)

        4、
出席社團指導老師會議。(10%)

        5、
出席所指導社團每學期至少一次會議(期初期末社員大會、幹部會議)。(10%)

        6、
輔導所指導社團參與教育部之專案活動。(例：帶動中小學活動、教育優先區、服務學    

            習等)(10%)

        三、
評選程序

        1、
欲申請之社團指導老師於公告申請期限內檢具申請表及證明文件，向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申請辦理。

        2、
由東海大學學務處處務會議召開審查會議評選。

        四、
獎勵名額每學年5名，每名各獲頒獎盃乙座於社團指導老師會議中頒獎

第十條
學生會、學生議會、研究生聯誼會、進修學士班學生聯合會，由其輔導單位之單位主管或業
        務承辦人擔任指導老師。

第十一條
本校各系學會指導老師由各系系主任擔任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